
广州华成理工职业技术学校

学生资助及减免学费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工作，有效有序高效地

完成资助任务，依据国家资助政策制定本校资助工作制度。

第二条 本校资助工作制度依据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 进一步

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》（财教〔2012〕376 号）《省财政厅 发

展改革委 教育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

政策范围 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》（粤财教〔2013〕54

号）市财政局 发展改革委 教育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了《广

州市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 国家助学金

制度实施意见》穗财教〔2013〕289 号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技工院校学

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13〕1036 号）《关于完善我

省职业技术教育政策的通知》（粤价〔2008〕150 号）等

第三条 资助管理领导小组

1、成立领导小组并明确职责

组 长：张士运校长

副组长：占文武书记、曾春发副校长

组员：段官泰处长、欧丽萍处长、黄佩芳处长

专职人员：王昆鹏

职 责：负责领导、统筹、协调免学费、国家助学金工作。

2、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并明确职责

组 长：张士运校长



副组长：占文武书记、曾春发副校长

成 员：段官泰处长、欧丽萍处长、黄佩芳处长、黄思、王昆鹏、

林锦波、黄奕炘、马嘉明、全体班主任、学生代表。

职 责：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学校免学费、国家助学金的宣传、

政策培训、申请、审核、申报、归档、签领等。同时，接受上级和各

班班长的监督。

本校实行三级管理制度，各有关科、室、班主任按照职责分工，

共同负责资助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资助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制定资助管理工作实施办法。开展政

策解读、宣传、调研及组织实施资助管理，牵头会同有关处室二审各

班级申报资助数据、调查处理投诉举报等。

（二）财务科负责指导本校资助资金预算编制和执行，审核各班级编

制的经费预算，配合经办人申报资助资金并组织拨付清算工作。负责免

学费经费预算的审核、免学费补助资金拨付、国家助学金发放等工作。

（三）学生科负责督促各班级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数据的上传、免

学费、助学金名单的初审、复核、流失学生的申报。

（四）学校办公室负责提供法律咨询及指导处理学生家长的政策咨

询。

（五）校长室负责对资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及绩效评

价等，参与监督二审工作。

（六）经办人负责培训及指导各科室、各班级申报数据、参与专项检查。

（七）学生处负责学籍的申报、学籍变动、退学、查重的处理。

（八）招生办负责新生资助政策的宣传、新生入学前申报资料的解

释、收集。



（九）班主任负责班级资助资料的收集，资助政策的宣传、解释，

免学费、助学金资料的初步审核，免学费、助学金名单的复核，资助

系统的数据录入。

第四条 免学费资格

全日制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生（含“五年一贯制”前三

年学生）中所有农村（含县镇）学生、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（城市户籍的 8%）

第五条 免学费补助标准

对市属中等职业学校的补助标准。财政对市属中等职业学校补助

基准定额为每生每年 3500 元，并根据省物价局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

《关于完善我省职业技术教育政策的通知》（粤价〔2008〕150 号）

规定的学费标准，按不同专业、学校类型确定不同的折算系数，具体

系数详见下表。补助标准按基准定额乘以折算系数确定。

类

别
专业

折算系数

国家重

点学校

省重点

学校

省一类

学校

普通

学校

中

专

类

文史、财经、

政法、管理
0.94 0.91 0.83

理、工、

农、医、外语
1.09 1.05 0.97

体育 1.37 1.33 1.23

艺术 1.60 1.54 1.43

技

工

类

一般工种 1.00 1.00 0.97 0.94

高耗材工种 1.23 1.23 1.17 1.14



第六条 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

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、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不超过在校生 10%确定。

第七条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

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，资助标准为每生每

年 2000 元，合计两年。

第八条 国家助学金发放方式

中等职业资助卡作为发放工具，必须以学生本人身份办理银行卡

（身份证名、银行账户名、申请助学金姓名必须一致），并妥善保管

卡和密码，以免造成发放失败和损失。

第九条 学校及时于当年9月20日前通知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交申请。

如学生在当年 9 月 20 日前未及时提交申请的，视为其自动放弃当学年

享受资助资格，不享受当年资助，可待下一学年再按规定申请，但同

一学生申请免学费资金累计不得超过 3 年。

第十条 申请流程

免学费及助学金申请指南及流程，严格按照国家资助政策分几步

进行：学生申请--班主任初审--资助经办人审核--资助管理领导小组

审核--校长审核--公示--上报上级管理部门，

（一）各班级将《免学费申请表》《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和相关资

助政策宣传资料发给新生，通知其在入学前办理好居民身份证和相关

证明。

（二）各班级于当年 9 月 20 日前，通知符合条件的新生向学校提交



《免学费申请表》《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、户籍或家庭经济困难相关

证明材料。二、三年级学生按学校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进行确认。

（三）各班级受理学生申请，按要求审查学生资格，相关材料要经

班主任、资助经办人、资助主管部门负责人、校领导分级把关，最后

经校长签字确认完成审核。

（四）资助管理小组组织审核结束后，将结果及公示表放在校园网

及校内显著位置，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并拍照或录像留存。

（五）各班级于当年 9 月 20 日前，将无有效贫困证件的家庭经济确

实困难学生，按照 289 号文要求认定汇总后一次性提前报资助管理小

组一审。

（六）各班级于当年 9 月 25 日前，在完成公示后，按照拟资助学生

名单向资助管理小组报送由学校法人代表或校长签名的申请表格。申

请免学费填写《免学费学生名单汇总表》《免学费统计表》《免学费

资金情况表》《免学费资金结余情况表》，申请国家助学金填写《国

家助学金学生名单汇总表》《国家助学金统计表》《国家助学金发放

及结余情况表》。

（七）经办人于当年 9 月 28 日前，在全国资助管理系统上提交资助

申请，确保系统数据同纸质申报材料一致。

第十一条 资助资金属于财政专项资金，实行专户管理，专账核算，

并接受审计、监察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。对弄虚作假骗取、套取或

挤占、挪用、截留资助资金等违规行为，本校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

处罚处分条例》，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，并视违规情况



给予全校通报批评、“黄牌”或“红牌”警告等措施；涉嫌犯罪的，

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，并追回资金。

第十二条 我校资助管理工作实行学校校长负责制，校长是第一责

任人，对学校资助工作负主要责任。学校建立资助专门档案，将资助

申请表、受理结果、审核过程、财政拨款通知、资金发放凭据、银行

存款回执、专项资金收支明细等有关凭证，学生流失、及资助资金清

退等情况整理成册、分类管理、永久留档备查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学校资助管理小组负责解释，国家资助政策相

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国家文件为准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相关法律、政策依据变化或

有效期届满时，根据实施情况依法修订。

广州华成理工职业技术学校

2024 年 3 月 1 日


